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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金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

 

 

 

一、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18,737,938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20.15%，可交易时间为 2024年 4 月 16 日 

二、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

股东

姓名

或名

称 

是否

为控

股股

东、

实际

控制

人或

其一

致行

动人 

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

任职情况 

本次

解限

售原

因 

本次解除限

售登记股票

数量 

本次解除

限售股数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尚未解除限

售的股票数

量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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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张平 是 
董事长、

总经理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5,305,000 5.70% 15,915,000 

2 
吴林

泳 
是 董事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1,250,000 1.34% 3,750,000 

3 

仙居

宏远

股权

投资

管理

合伙

企业

（有

限合

伙） 

否 无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11,049,970 11.88% 0 

4 
卢明

聪 
否 董事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2,500 0.00% 7,500 

5 
陈铃

芬 
否 

监事会主

席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7,500 0.01% 22,500 

6 
冯尚

杰 
否 监事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7,768 0.01% 23,305 

7 
王一

俊 
否 副总经理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12,500 0.01% 37,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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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陈建

敏 
否 

董秘、副

总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2,500 0.00% 7,500 

9 张明 否 无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500,200 0.54% 0 

10 
张丽

容禾 
否 无 

限售

承诺

终结 

600,000 0.65% 0 

合计 - 18,737,938 20.15% 19,763,305 

注：解除限售原因：A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；B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

除限售；C离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；D自愿限售解除限售；E限制性股票

解除限售；F其他 
 

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

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，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

案》。根据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1号——申报与审核》第十三条规定，和《北京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第二章第四节“2.4.2”、“2.4.3”

条规定，2023 年 1 月 9 日公司对张平、吴林泳等 10 名股东持有的

股票办理自愿限售手续。限售期至公司完成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

市之日，或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事项终止之日。 

2024 年 3 月 14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

易所上市申请的议案》和《关于撤回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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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材料的议案》。公司于 2024 年 3

月 15日，向北交所提交了撤回申请。2024年 3月 25日，公司收到

北京证券交易所《关于终止对浙江金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的决定》（北证发【2024】31号）。

北交所决定终止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

审核。2024 年 4 月 1 日，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撤回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

易所上市申请材料的议案》。 

根据限售时的承诺，现公司在北交所上市事项终止，限售承诺

终结。 

 

 

三、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（股） 百分比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73,236,695 78.75% 

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 

1、高管股份 19,763,305 21.25% 

2、个人或基金 0 0.00% 

3、其他法人 0 0.00% 

4、限制性股票 0 0.00% 

5、其他 0 0.00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9,763,305 21.25% 

总股本 93,000,000 100.00% 

 

四、 其它情况 

（一）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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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关于“股东所持股份限售”的承诺事项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，“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

份，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。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

行的股份，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

让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

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，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

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；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

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。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，不得转

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。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做出其他限制性规定。”《业务

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2.8条规定：“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

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，每批解除转让

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，解除转让限制的时

间分别为挂牌之日、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。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

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转让的，该股票

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，主办券商为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市初

始库存股票除外。因司法裁决、继承等原因导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

有人发生变更的，后续持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。 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继续执行该承诺。 

2、关于“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”的承诺 

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、

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了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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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自本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签署之日起，本人（企业）

及本人（企业）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、参与任何与

公司目前或将来相同、相近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，不进行任何损

害或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。 

（2）自本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签署之日起，如本人（企

业）将来扩展业务范围，导致本人（企业）或本人（企业）实际控

制的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构成或可能构

成同业竞争，本人（企业）及本人（企业）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承

诺按照如下方式消除与公司的同业竞争： 

1）本人（企业）承诺不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

会，不参加公司已经投标的合同项目，不会自营或者与他人经营与

公司同类的业务。 

2）本人（企业）保证不利用与公司的特殊关系和地位，损害公

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也不利用自身特殊地位谋取非正常的

额外利益。 

3）本人（企业）保证本人（企业）的亲属（股东）也遵守以上

承诺。如本人（企业）、本人（企业）的亲属（股东）或本人（企业）

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，本人（企业）将依法承

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。” 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继续执行该

承诺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19 

3、关于“关联交易”承诺 

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，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

2015 年 9 月 10 日，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联交易管理

制度》、《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》，对关联交易及

资金往来的决策权限和决策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，以保证公司治

理和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。同时公司全体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均出具了承诺函，承诺将减少和规范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

易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继续执行该

承诺。 

 

 

（二）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

形 

 

（三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

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

 

（四）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，不存在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股东约

定、承诺的限售股份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股东名册； 

（二）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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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股票解除限售申请书。 

 

 

 

 

浙江金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4月 11日 


